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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第十一届

第七次监事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上述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299,533,641.87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年度无需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加上以前年度未
分配利润 317,485,600.26 元，202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17,019,242.13 元。

公司拟定 2021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下一年度。

二、2021 年度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一）2021 年公司第四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021 年度，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7,989,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成交总金额为人民
币 89,982,594.74 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
购股份》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
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即 2021 年度
视同公司现金分红 89,982,594.74 元。

（二）公司为氯碱化工企业，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尚不具备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对市场
依赖程度较高，受供求关系和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盈利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环境，企业
抗风险能力还较弱，公司在夯实主业的基础上，持续探索业务转型升级，积极介入新兴产业，寻
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公司相关投资发展项目需大量资金投入，即公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
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量较大。

（三）目前新冠疫情存在反复散发态势，病毒的频繁变异和蔓延，导致经济复苏不均衡、不
协调，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同时，全球性、地域性政治摩擦和冲突不断，导致世界
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公
司所在氯碱行业得益于近几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政策的实施， 部分中小氯碱企业
陆续淘汰，但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在资源富集的西北等区域，产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规模
化、大型化、长链化等特点，在东部、中部和西南地区，产业多元化、延伸性和协同性发展更为明
显，氯碱市场竞争依旧十分激烈。

（四）《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公司该年度实现盈利，累计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
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期末余额为正，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
或现金支出事项，实施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目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投资发展
的项目需大量资金支持，故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综上，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实际情况，为保障公司现金流的稳定性，增强公司抵御
风险的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目标，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长
远利益，公司拟定 2021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三、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公司本年度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内生式增长和外

延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一方面公司 2021 年度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视同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另一方面鉴于目前
宏观经济形势及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 公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量较
大，为确保公司稳定持续发展，2021 年度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

五、监事局意见
监事局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视同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为确保公司稳定持续发展，
2021 年度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
营情况。

六、其他说明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将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并对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进

行单独统计并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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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第十一届

第七次监事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
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于 2021 年末对高新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进行了减值判断，鉴于其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且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其净
资产为负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高新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帐面价值减值至零，公
司对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公司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万元 ）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计提比例

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7,707.50 7,707.50 100%
合 计 7,707.50 7,707.50

二、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遵循谨慎性、合理性

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2.本次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仅影响母公司利润总额 7,707.50 万元，由于

在合并报表中对其已予以抵消，因此不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计提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做出的，依据真实、可靠，确保了公司财务报告的准确、完
整，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会计政策的规定执行，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六、监事局意见
监事局认为：此次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

计政策的规定执行，遵循了谨慎性、合理性原则，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
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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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

具体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

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3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拟申请额度（万元）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2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 四川罗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000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县支行 3,000
8 其他拟合作的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 30,000
合计 93,500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最终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
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融资利率、种类、期限、担保方式以
签订的具体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
权代表公司及子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公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授
权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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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第十一届第
七次监事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33,470 万元（各子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除外）。 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根据公司生产经营
规模的增长和经营需要，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间申请包括但不
限于银行授信、信托、融资租赁、保理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时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93,50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42.9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9.98%。 同时，公
司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规定参与期货
储存交割等相关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二、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一）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
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 万
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万元 ）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四川新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省 金路
树脂有限公
司

100% 35.57% 31,470.00 33,030.00 24.72% 是

四川岷江电化
有限公司

四川省 金路
树脂有限公
司

均为公 司全
资子公司 35.57% -- 10,000.00 7.48% 是

四川省金路树
脂有限公司

四川岷 江电
化有限公司

均为公 司全
资子公司 54.46% 2,000.00 1,000.00 0.75% 是

四川新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岷 江电
化有限公司 100% 54.46% -- 10,000.00 7.48% 是

四川新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金 路仓
储有限公

公 司 持 股
84%，下属全
资子公 司四
川省金 路树
脂有限公 司
持股 16%

8.13% -- 2,000.00 1.50% 是

四川新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金 路物
流有限责任
公司

100% 42.78% -- 2,000.00 1.50% 是

四川新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江县 金仓
化工原料有
限公司

57% 13.29% -- 2,000.00 1.50% 是

合计 33,470.00 60,030.00 -- --

（二） 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 各被担保方在办理金融机构授信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因
此，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规定前提下可进行调剂使用。 担保
期限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1 月 7 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罗江区东外
法定代表人：杨文毅
注册资本：38,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合成树脂及塑料、无机盐、氯碱（氢氧化钠、液氯、盐酸）、烃类及其卤化物、硝化

物、氧化物及其衍生物、甜味剂制造、销售，汽车危险品货运。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1,198.25 145,216.31
负债总额 50,220.85 50,448.62
净资产 90,977.40 94,767.69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7,717.00 68,132.70
利润总额 22,486.04 5,057.47
净利润 16,503.22 3,785.76

2.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阿坝州茂县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周德辉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石生产、销售。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727.77 59,339.57
负债总额 34,703.52 28,211.42
净资产 29,024.25 31,128.15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4,509.32 31,567.93
利润总额 29,154.54 2,744.00
净利润 22,575.69 2,058.00

3.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汉市西外乡金谷村
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曾嘉林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带储存经营：汽油、柴油 [闭杯闪点≤60℃]、溶剂油 [闭杯闪点≤60℃]、乙醇（无

水）、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1 月 01 日）。 销售：矿产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化肥、建材、钢材、电线电缆、
五金交电、塑料制品；装卸服务；石油化工设备租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84%，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持股 16%。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61.66 6,174.20
负债总额 501.14 394.93
净资产 5,660.52 5,779.27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96.13 4,913.10
利润总额 708.46 149.39
净利润 476.54 112.04

4.四川金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罗江区潺亭府邸雨村西路南段 393 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李建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物流信息与管理服务、货物配载、汽车修理与维护、车

辆检测、装卸服务、仓储服务、货运代理等。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1.58 2,795.467
负债总额 1,155.62 1126.49
净资产 1545.96 1,668.97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93.46 2,290.15
利润总额 553.08 152.04
净利润 407.25 114.03

5.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江县
成立日期：1996 年 12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顾明聪
注册资本：52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盐卤、化工产品、提供运输、探矿、采矿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57%，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持股 33%，中江县新兴经营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1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71.15 6,305.37
负债总额 846.44 736.18
净资产 5,524.71 5569.19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86.21 835.54
利润总额 562.86 46.10
净利润 551.59 34.57

6.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州市
成立日期：2009 年 10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邓凡林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仓储。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0%，自然人阮锐钊持股 1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9.52 1,990.44
负债总额 215.21 213.96
净资产 1,634.31 1,630.98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99 26.14
利润总额 -2.15 -3.33
净利润 -2.15 -3.33

上述被担保人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及抵押担保。
2、担保额度：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间申请授信担保累计不超过 93,500 万元，

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各被担保方在办理金融机构授信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总担
保额度范围内，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规定前提下可进行调剂使用。 公司拟为下属
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规定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
相关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3、其他说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要求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
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33,470 万元（不包括本次新增担保金额）。 若上

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93,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42.96%，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9.98%。 目前，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逾期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董事局意见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

公司持续经营和稳定发展。
2.公司提供担保的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

可控。
3.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决议合法

有效。
七、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董

事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在上述担保事项及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法律文本，授权期限自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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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第十一届
第七次监事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希
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历史沿革：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是 1998 年在原西安会计师事务所（全国成

立最早的八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的大型综合性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 6 月
27 日经陕西省财政厅陕财办会【2013】28 号文件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 6 月 28 日，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登记设
立。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六层
首席合伙人：吕桦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2.业务信息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度业务收入 45,394.69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

入 35,326.17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11,973.25 万元。
2021 年度为 30 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21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服务收费总额 4,811.89

万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农、林、牧、
渔业。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7 家。

3.人员信息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截至 2021 年末合伙人数量：56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
242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120 人。

4.投资者保护能力
2021 年末，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20 亿元，

符合《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财会[2015]13 号）的相关规定，职业责任赔偿能力
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三年无
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诚信记录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行政处

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4 次、自律监管措施 2 次。 事务所从业人员最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2 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 1 次，7 名从业人员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 次，2 名从业人
员受到自律监管措施 1 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树杰先生，现任希格玛合伙人，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资格，有 13 年以上的执业经验。 2008 年加入希格玛，历任审计人员、项目经理、部门负责人、
合伙人，长期从事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 近年签字或复核的项目包括新疆北
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西
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侠女士，现任希格玛管理合伙人，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1997
年加入希格玛，1999 年 11 月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200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
专业服务工作，在审计、企业改制、企业并购重组、IPO、再融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 最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9 份，复核上市公司报告 18 份。 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焦静静女士现任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具有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有 9 年以上的执业经验。 2012 年加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长期从事证券业务服务工作，近年签字或复核的项目包括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国际陆港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等。 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均未受到任何的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3.独立性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拟支付的 2022 年度审计费用共 95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60 万元，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5 万元。 审计费用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工
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以所需工作人员、日数和每个工作人员日收费标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经审查认为 :希格玛具备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具备从事财务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在执行公司 2021 年度的各项审计工作中，能够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 公司
董事局审计委员会认可希格玛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建议续聘希格玛为
本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对续

聘希格玛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予以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局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希格玛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
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续聘其作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及提高公司审计工作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一致同意公司续聘希格玛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希格玛为公司 2022 年
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第十一届第七次监事局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书面文件。
（三）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第一次会议纪要。
（四）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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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以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 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 层公司中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其中董事长刘江东先生、独立董事曹昱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表决，
公司监事局主席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彭朗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1 年度，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7,989,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89,982,594.74 元（不含交易费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
算”。 同时，鉴于公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量较大，为确保公司稳定持续发
展，2021 年度公司拟不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
润转结至下一年度。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局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公司 2021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于 2021 年末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金

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判断，鉴于其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且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其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其长期股权投
资的帐面价值减值至零，公司对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本次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计提减值准备仅影响母公司利润总额 7,707.50 万元，不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

七、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
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3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八、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和经营需要，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及公司
下属子公司间申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信托、融资租赁、保理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时提供
担保，累计不超过 93,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42.9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69.98%。 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各被担保方在办理金融机构授信中可能存在不确定
性。 因此，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规定前提下可进行调剂使
用。

九、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保持年报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确保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事项有序进

行，公司拟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十、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决定于 2022年 5月 17日，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2年 5月 11日。
以上第一、二、三、四、七、八、九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

董事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上接 D142 版 )
其他综合收益 1,691 1,785
盈余公积 10,781 10,781
一般风险准备 58,733 58,339
未分配利润 164,804 154,377
股东权益合计 406,175 395,44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117,949 4,921,380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2 年 3 月 31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54,541 312,033
存放同业款项 71,189 77,890
贵金属 14,276 17,820
拆出资金 131,340 94,473
衍生金融资产 30,842 30,23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7,871 6,388
发放贷款和垫款 3,073,982 2,984,753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6,436 386,946
债权投资 729,895 737,139
其他债权投资 165,346 151,42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410 2,592
长期股权投资 5,000 5,000
投资性房地产 516 558
固定资产 11,540 11,947
使用权资产 6,483 6,743
无形资产 5,644 5,801
商誉 7,568 7,5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016 39,719
其他资产 40,776 42,039
资产总计 5,116,671 4,921,073

负债和股东权益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207,891 148,162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346,150 346,225
拆入资金 35,852 32,394
交易性金融负债 73,630 43,421
衍生金融负债 30,706 31,09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47,703
吸收存款 3,179,936 2,990,522
应付职工薪酬 14,593 17,866
应交税费 12,799 11,418
已发行债务证券 770,219 823,934
租赁负债 6,786 6,943
预计负债 4,188 3,944
其他负债 29,767 23,782
负债合计 4,712,517 4,527,406

股东权益
股本 19,406 19,406
其他权益工具 69,944 69,944
其中：优先股 19,953 19,953
永续债 49,991 49,991
资本公积 80,816 80,816
其他综合收益 1,690 1,784
盈余公积 10,781 10,781
一般风险准备 57,083 57,083
未分配利润 164,434 153,853
股东权益合计 404,154 393,66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116,671 4,921,073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利润表 2022 年 1-3 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一、营业收入 46,207 41,788
利息净收入 31,942 29,766
利息收入 56,331 52,074
利息支出 24,389 22,308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887 8,48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0,736 10,73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849 2,252
投资收益 3,878 2,757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产生的收益 68 84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90 176
汇兑损益 661 503
其他业务收入 23 24
资产处置损益 78 20
其他收益 48 61
二、营业支出 12,544 12,162
税金及附加 438 412
业务及管理费 12,106 11,750
三、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33,663 29,626
信用减值损失 17,329 16,695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6) 2

四、营业利润 16,340 12,929
加：营业外收入 14 19
减：营业外支出 170 74
五、利润总额 16,184 12,874
减：所得税费用 3,334 2,742
六、净利润 12,850 10,132
持续经营净利润 12,850 10,132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七、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4) 383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51) 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1) 4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3) 379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653) 35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的信用损失准备 609 396

3.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 (53)
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 1
八、综合收益总额 12,756 10,515
九、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6 0.4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6 0.42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2022 年 1-3 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一、营业收入 45,806 41,124
利息净收入 31,908 29,751
利息收入 56,305 52,061
利息支出 24,397 22,310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511 7,85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0,577 10,70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066 2,851
投资收益 3,851 2,734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产生的收益 68 84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27 177
汇兑损益 661 503
其他业务收入 23 24
资产处置损益 78 20
其他收益 47 61
二、营业支出 12,443 12,060
税金及附加 435 408
业务及管理费 12,008 11,652
三、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33,363 29,064
信用减值损失 17,330 16,694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6) 2
四、营业利润 16,039 12,368
加：营业外收入 14 19
减：营业外支出 170 74
五、利润总额 15,883 12,313
减：所得税费用 3,273 2,633
六、净利润 12,610 9,680
持续经营净利润 12,610 9,680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七、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4) 387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51) 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1) 4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3) 383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652) 39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的信用损失准备 608 396

3.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 (53)
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 1
八、综合收益总额 12,516 10,067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 年 1-3 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59,701 -

吸收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186,820 75,498

拆出资金净减少额 - 7,009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3,442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249 10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 27,243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2,357 57,6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146 33,6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9,715 200,992

存放中央银行及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10,108 15,104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减少额 - 120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107,036 121,222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8,374 -
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 16,777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4,966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减少额 47,591 17,825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6,614 17,478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111 8,6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763 2,70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25 12,69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2,588 212,545
经营活动产生 /(使用 )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127 (11,55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1,168 89,12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830 7,807
处置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79 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0,077 96,94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4,830 106,909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04 3,55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5,034 110,459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7) (13,51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发行债务证券收到的现金 223,444 257,62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3,444 257,625
偿还债务证券本金支付的现金 281,719 225,268
偿付债务证券利息支付的现金 1,001 83
分配股利及利润支付的现金 2,029 2,029
偿还租赁负债支付的现金 648 66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5,397 228,136
筹资活动(使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53) 29,48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77) 1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740 4,44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5,222 278,9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4,962 283,391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2 年 1-3 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59,701 -
吸收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186,549 75,400
拆出资金净减少额 - 7,009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3,442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249 10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 26,700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2,218 57,59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146 33,6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9,305 200,334
存放中央银行及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10,108 15,103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减少额 - 120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107,036 121,222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8,374 -
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 16,777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4,901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减少额 47,591 17,825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7,585 17,823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955 8,5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08 2,63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81 12,6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3,039 212,714
经营活动产生 /(使用 )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266 (12,38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1,168 89,12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838 7,800
处置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79 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0,085 96,9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3,752 106,256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00 3,53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3,952 109,788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7) (12,84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发行债务证券收到的现金 223,444 257,62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3,444 257,625
偿还债务证券本金支付的现金 281,719 225,268
偿付债务证券利息支付的现金 1,001 83
分配股利及利润支付的现金 2,029 2,029
偿还租赁负债支付的现金 640 65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5,389 228,129
筹资活动(使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45) 29,4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77) 1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977 4,285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4,895 278,18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4,872 282,469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4.2� 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第一季度合并及公司报告未经审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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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

和补充通知以书面方式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和 2022 年 4 月 25 日向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本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应到董事 14 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胡跃飞、陈心颖、姚波、蔡方
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共 14 人到现场或通
过视频、电话参加了会议。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邱伟，监事车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和王群到现
场或通过电话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永林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管理规划（2022 年 -2024 年）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本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券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本行（含本行各海外分行、各并表子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等）拟按照如下规划发行金融债券

和二级资本债券：
（一）金融债券发行规划
1、发行规模：发行金融债券的余额不超过最近一年经审计总负债（集团口径）余额的 5%；
2、发行品种：期限不超过 10 年的金融债券（不包含二级资本债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

资本性债券及同业存单）；
3、发行市场：包括境内外市场；
4、募集资金用途：金融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中长期稳定资金，提高核心负债规

模，优化负债结构，重点用于支持绿色金融、小微企业等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境内外中长期业
务发展。

（二）二级资本债券发行规划
1、发行规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余额不超过上年末风险加权资产（集团口径）余额的

5%；
2、工具类型：合格二级资本债券，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可用

于补充商业银行资本；
3、发行市场：包括境内外市场；
4、募集资金用途：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

充本行二级资本。
（三）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36 个月。
（四）授权事宜
提请在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后， 由董事会授权本行高级管理层根据相关监管机构

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以及上述条款和条件， 决定上述金融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券发行的具体
条款及办理所有相关事宜，该等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36 个月；授权高级管理
层在上述债券存续期内，按照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办理付息、兑付、赎回、减
记等所有相关事宜。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本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 2021 年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资本充足率报告及 2022 年资本充足率管

理计划》。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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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本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应到监事 7 人（包括外部监事 3 人），监事长邱伟，监事孙永桢现场参加了会议，监事车国宝、
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王群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监事长邱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行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须向股东大会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须向股东大会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须向股东大会报告。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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